
载客海钓侧翻
网红摊上大事

通讯员 唐君君 见习记者 夏婉言

一抛一坠，鱼钩入水；一收一扬，鱼

儿入筐。舟山靠海吃海，不少人跟风做

起了海钓自媒体博主，网红博主张某就

是其中一位。但前不久，他因驾驶自己

的小快艇带大家一起海钓，不仅发生意

外，还被追究刑责。

“我是抖音博主，也有几十万的粉

丝，平时拍拍海钓视频，会开着自己的

快艇和朋友出海，没想到这次会出现意

外。”今年6月的一天清晨，张某驾驶无

船舶国籍证书、无所有权证书的船只，

擅自搭载6名钓客，前往嵊泗县某海域

进行海钓作业。

然而，在转换钓点前往其他海域过

程中，张某因违规关闭船内甚高频设

备，以及未及时观察周边海域情况，其

驾驶的船只与某轮船发生碰撞而造成

翻扣。

“出海的时候下着大雨，甚高频设备

太吵了，就被我关了。船上玻璃雾气很

大，我粗心只擦了右边的位置，没有擦左

边，等发现轮船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事后，张某对自己的行为十分后悔。

船上7人均未穿着救生衣，30分钟

后被路过的运输船救起，未造成人员伤

亡。

检察机关认为，张某在明知案涉船

只不符合适航要求的情况下，擅自载客

出海，并关闭船内甚高频设备，导致船

只在航行过程中发生碰撞侧翻，多名人

员落水，其行为已构成危险作业罪。近

日，嵊泗县检察院就张某犯危险作业罪

向法院提起公诉，张某被判处有期徒刑

8个月，缓刑1年。

检察官提醒：擅自关闭船舶通讯设

备，不仅违反了海上交通安全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还直接威胁到船舶的安全航

行和海上交通秩序。另外，法律法规对

海钓活动的组织、参与以及安全等方面

都有明确的规定和要求，海钓经营者、

爱好者须学法明法，确保自己的行为合

法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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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许梅
通讯员 刘荣辉 叶鑫妍

在原创“IP”行业蓬勃发展的当下，各

种类型的“IP”形象广受青睐，但也由此引

发了一些纠纷。近日，江山市人民法院依

法审结了一起购买未经授权的大型卡通摆

件而产生的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案件，某

大型商场因侵权行为被判赔偿9000元。

2023年 10月，江山某大型商场以

4600元的价格网购了一个巨型粉色毛绒

兔子样态的卡通气模，拟在该商场周年庆

活动期间营造氛围、吸引客流。活动期

间，商场在经营场所摆放该毛绒卡通兔，

形成临时性打卡地标，并在微信公众号及

小红书等平台发布含有该卡通形象的宣

传图片和文章。后某文化传媒公司发现，

该大型卡通气模与其雕塑作品“奥莉兔”

形象一致，认为该商场侵犯其展览权及信

息网络传播权，故诉至法院，要求商场赔

偿其经济损失50000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奥莉兔”在整体造

型、卡通构图、色彩搭配、风格表达上具有

独创性，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美术作

品。某大型商场购买的粉色毛绒兔子卡

通气模与雕塑作品“奥莉兔”在整体形象

及形态、五官等细节上均十分近似，认定

两者构成实质性相似。某大型商场使用

该卡通模型用于渲染气氛、聚集人气，具

有商业目的，侵害了某文化传媒公司的展

览权；同时，该商场将卡通形象在网络平

台进行宣传，侵犯了信息网络传播权。

综合某大型商场侵权行为性质、侵权

持续时间、作品数量和过错情节等因素，

法院酌情作出上述判决。

法官说法：
根据著作权法相关规定，未经著作权

人许可，以展览视听作品的方法使用作品

的，构成展览权侵权；未经著作权人许可，

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构成

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对于以上侵权行

为，侵权人应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

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本案中，商家在经营活动中利用动漫

卡通展、网红玩偶展览等营销手段吸引人

流，但未经著作权人同意将会构成侵权。

需要注意的是，商场在向上游商家购买该

类产品时，应当主动审核著作权授权情

况，通过合法途径购买，并保留好购销合

同、付款凭证等材料。

《人民法院报》刘洋 赵芳婷

男女同居并举行结婚仪式，但迟迟未

办理结婚登记。补办结婚登记前，男子与

其他女子保持恋爱关系并赠与财产，是否

有权要求接受赠与的女子返还财产？近

日，重庆市奉节县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赠

与合同纠纷案，判决驳回要求返还财产的

诉讼请求。

阿强与阿美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于

2018年按当地风俗举行结婚仪式，并于

2019年生育子女，但一直未办理结婚登

记。阿强与阿丽于2017年至2020年仍保

持恋爱关系，其间，阿强多次向阿丽转账，

合计金额达20余万元。

2023年7月，阿美知晓了阿强向阿丽

转账的事实，要求阿丽返还，被阿丽拒绝。

2023年9月，阿强与阿美共同向民政局提

出申请补办结婚登记声明书，并于当日补

办结婚登记。

2024年1月，阿美以阿强赠与阿丽财产

的行为侵害了其财产权益、且违背公序良俗

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阿丽返还财产。

法院审理后认为，阿强与阿美补办结

婚登记，双方的婚姻关系的效力从结婚登

记时起算，阿强与阿美及其子女之间的婚

姻家庭关系自此受法律保护，但该溯及力

不能溯及阿美未与阿强办理结婚登记之前

阿丽接受阿强的赠与行为。本案中，在阿

强并未与阿美办理结婚登记、并未建立合

法有效的婚姻关系的情况下，阿丽无法预

测阿强的补办结婚登记行为，在接受赠与

时无论是否明知阿强与阿美已经以夫妻名

义同居的事实，均不属于法律规定的严重

违背公序良俗的行为。阿美要求确认阿强

向阿丽的赠与无效、要求阿丽返还财产的

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据此

作出一审民事判决，判决驳回阿美的诉讼

请求。

阿美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

维持原判。

商场卡通摆件引发“撞脸”纠纷
法院：构成实质性相似，应承担赔偿责任

补办结婚登记前赠与他人的财产能否要回？
法院：补办婚姻登记的公示效力不具有溯及力，返还财产缺乏依据

节前警示

中秋、国庆将至，为持续

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沈阳市纪委监委9月9日对

全市查处的三起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通

报。

新华社 朱慧卿 作

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九条规定，要

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应当亲自到婚姻登记

机关申请结婚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

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完成结婚登记，

即确立婚姻关系。未办理结婚登记的，

应当补办登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

解释（一）》第六条规定，男女双方依据民

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九条规定补办结婚登

记的，婚姻关系的效力从双方均符合民

法典所规定的结婚的实质要件时起算。

从立法现状来看，我国法律规定了补办

结婚登记的情形，表明补办登记后，对补

办前男女双方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关

系予以认可，补办登记的效力可以溯及

至双方符合民法典规定的结婚的实质要

件时，自此双方的婚姻关系受法律保

护。法律规定补办结婚登记的效力，其

立法目的主要是考虑到我国实践中存在

大量符合婚姻的实质要件的男女双方欠

缺办理结婚登记这一形式要件的现状，

为了更好的从法律角度保护双方当事人

以及儿童的合法权益，才作出这一种补

救性的规定。由此可以看出，补办结婚

登记效力的溯及期间，法律保护的是婚

姻家庭内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解决的

是婚姻家庭内部包括子女抚养、财产继

承等问题，是对内的法律效力。办理结

婚登记依然是法定的结婚的形式要件，

补办结婚登记的规定并不能回避结婚登

记制度。结婚登记是法律规定的结婚的

必备形式要件，是结婚的必经程序，法律

赋予登记制对外公示的效力，该规定也

是法律的预测作用的体现。

具体到本案中，阿美与阿强补办结婚

登记行为的效力可以对二人之间有关夫

妻共同财产的认定产生溯及力，也即阿强

向他人赠与财产的行为可能侵害了阿美

基于夫妻关系所享有的共同财产权利，但

该种共同权利的侵害着重处理的应系婚

姻关系内部的权利保护、救济问题。鉴于

婚姻关系效力的溯及力对婚姻关系以外

的其他当事人不具有公示效力的溯及力，

则阿强向他人赠与财产行为是否侵害阿

美夫妻共同财产权利以及相应的责任，均

不宜由阿丽予以承担。阿强在与阿美以

夫妻名义共同生活期间，与阿丽保持恋爱

关系，其行为具有不道德性，阿丽在此期

间接受阿强的赠与，也应仅属于道德层面

的问题，不宜以法律规则过分干预该种道

德层面的情感纠纷。

法官说法：


